附件1

宣传视频策划拍摄制作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宣传视频策划拍摄制作服务。

二、项目背景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公众对环境质量状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及环境监测重要性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作为驻地生态环境监测的核心力量，肩负着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公众提供环境质量信息服务、保障区域环境安全的重要职责。为全面、生动、专业地展现中心的职能定位、技术实力、工作成果、队伍风貌及服务理念，提升中心的社会认知度、公信力和影响力，增进公众对环境监测工作的理解与支持，现需制作高质量宣传视频一部。
三、项目预算

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00）。

四、项目需求

（一）服务时限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25天内完成视频制作工作。
（二）服务内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宣传视频制作服务，编制拍摄方案，组织视频制作团队开展视频脚本撰写、现场取景拍摄、视频后期剪辑，完成视频制作1部，成果视频时长不少于5分钟。
（三）服务要求

1.服务团队。组建经验丰富的专业项目团队，明确项目负责人、导演/策划、摄像师、灯光师、剪辑师、包装师、调色师、配音师等核心成员。由于环境监测内容专业性较强，供应商需对能够对视频拍摄内容提供专业性指导意见。
2.视频策划：根据采购方需求，形成视频制作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整体风格定位、创意阐述、分镜脚本、解说词初稿、制作前期准备工作（如设备、人员配备等）、外出拍摄行程计划，视频制作后期剪辑、配音、旁白的选择和使用考虑，及视频制作过程中需要采购方提供决策、帮助的情况等。
3.拍摄执行：合同履行期间，成交供应商需配合多次前往梧州市各县（市、区）拍摄收集相关素材，并做好拍摄时间、场地、人员的沟通协调工作，根据确认的脚本和计划执行拍摄，确保拍摄过程安全、有序、高效。
4.后期制作：成交供应商需准备相关素材，以面对面的形式，与采购方商定素材取舍与内容剪辑，确保视频结构清晰、节奏流畅、转场自然，画面色彩风格统一；配音/配乐专业、大气，符合视频氛围。

5.成果交付：提交制作完成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宣传视频（含完整版、无字幕版）、视频解说词文稿定稿，及拍摄原始素材（RAW或高质量编码格式）。视频成片内容符合采购方需求，画面质量高（不低于1080P）、清晰流畅，旁白表述清晰，文字描述准确，无版权争议。采购方确定最终稿后，即视为通过验收。
6.服务保障：提供项目完成后一年内的非结构性修改（如领导职务变动、单位名称变更等），及不同比例/格式/分辨率的调整服务。

（四）其他

1.本项目中所涉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场地、器材设备、服装道具的租借使用，制作人员的差旅食宿，以及摄制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器材损耗费等，均包含在本项目费用中，采购方不再另行付费。
2.项目最终所有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视频成片、脚本、拍摄素材）的完整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所有权、使用权等）归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所有。

3.中标方须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接触到的中心所有非公开信息、数据、内部场景等负有严格保密义务，未经中心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用于本项目以外的任何用途。

4.中标方需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和交付的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五、付款方式
服务费用分三次付清，第一次双方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按合同总价的50%支付；第二次在完成全部现场拍摄工作后，采购人按合同总价的30%支付；第三次在成交人提供全部服务并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按剩余合同总价的20%支付。
